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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特新材”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9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836号）。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志特新材” ，股票代

码为“300986” 。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926.6667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4.79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

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

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46.333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092.5667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34.1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8.5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79元/股。

根据《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10,631.1661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585.3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07.2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419.4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0.016007410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21日（T+2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165,53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9,508,292.2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96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28,362.77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072,16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2,917,349.93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12,096股，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10.03%，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7%。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8,963股，包销金额为428,362.77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0%。

2021年4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发行人：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申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224.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1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炬申股份” ，股票代码为“00120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5.09元/股，发行数量为3,224.20万股，本次发

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934.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8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2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901.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947,50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6,817,835.3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0,49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63,784.6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221,39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610,775.1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61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9,384.90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初步配售

金额（元）

1

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174 2,625.66

2

深圳市理涵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深圳市理涵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174 2,625.66

3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

司

174 2,625.66

4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74 2,625.66

5

刘焕明 刘焕明

174 2,625.66

6

胡辛 胡辛

174 2,625.66

7

胡扬忠 胡扬忠

174 2,625.66

8

张爱纯 张爱纯

174 2,625.66

9

陈志江 陈志江

174 2,625.66

10

叶运寿 叶运寿

174 2,625.66

11

吴君亮 吴君亮

174 2,625.66

12

杨竣凯 杨竣凯

174 2,625.66

13

兰山英 兰山英

174 2,625.66

14

何燕敏 何燕敏

174 2,625.66

15

唐冬良 唐冬良

174 2,625.66

合计

2,610 39,384.9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3,106股，包销金额为1,103,169.54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3%。

2021年4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新能”、“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６０４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４．９０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

，

６６６

，

６７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３

，

８３３

，

４００

股，占本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２８．５０％

。 根据《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７３．７７５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

，

６６７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１６６

，

４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０９４４３６２％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１３．３２７３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１４４

，

０６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１

，

９８７

，

１６８．７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２

，

９３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７１

，

１３１．３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１６６

，

４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２７

，

４４３

，

３６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２１

，

２４８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３％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２

，

９３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５７１

，

１３１．３０

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６８８％

。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１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自然”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５２８．０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２０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２８．０９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

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６．８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１

，

０１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１．１６

元

／

股。根据《浙江

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５２６．３８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２５２．７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７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６１９６７％．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浙大自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２３４

，

８２３４

末“

５

”位数

１１１７６

，

６１１７６

，

７０９１４

末“

６

”位数

６６０５７７

，

８６０５７７

，

４６０５７７

，

２６０５７７

，

０６０５７７

，

１８９６８０

末“

７

”位数

７８９４８３６

末“

８

”位数

１７０５１３３２

，

２４８２３３０８

，

０２５２４０５２

，

５２９７７３６９

，

４１５９０１１７

，

８６２６９７６８

，

０５６１８０５１

，

８４８１３８７５

，

７５８４０６７０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浙大自然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

，

７５３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浙大自然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

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３

，

１２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３

，

３８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５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９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

３

，

１１６

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

１３

，

３７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６６５

，

２８０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１．１６ １５０

２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大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３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４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５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６

付强 付强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７

吴水燕 吴水燕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８

陈仙富 陈仙富

３１．１６ ２００

９

陈萍 陈萍

３１．１６ ２００

合计

－ － － １

，

７５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数

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公募基金、

养老金及社保基金）

７０５

，

１００ ２６．４６％ １

，

３１８

，

６８０ ０．０１８７０２０３％ ５２．１７％

Ｂ

类投资者（年金和保险

资金）

４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８２％ ５５５

，

７５０ ０．０１１７００００％ ２１．９８％

Ｃ

类投资者（其他）

１

，

４８５

，

１８０ ５５．７２％ ６５３

，

４７０ ０．００４３９９９４％ ２５．８５％

合计

２

，

６６５

，

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５２７

，

９００ ０．００９４８４５６％ １００．０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１２９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６４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精工”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96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1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0.22%。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发行数量为3,116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779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4月26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23日

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4月26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利集团

（二）股票代码：30097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6,7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1,7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世纪一路2号

联系人：方玲玲

联系电话：0760-2816888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T2写字楼52层

联系人：张华辉

联系电话：0755-23995226

发行人：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

2021-015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票（证券简称：楚天龙，证券代

码：003040）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年4月20日、2021年4月21日、2021年4月22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1）社保行业和金融支付行业电子化趋势带来的风险。

（2）智能卡新兴应用领域发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3）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降的风险。

（4）技术泄密与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

（5）土地房产权属瑕疵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

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

“第四节风险因素” 等相关章节，以及2021年3月22日披露的《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1）。

3、截至本公告发出日，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上涨已一定幅度

偏离公司基本面情况。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统计信息，截至2021年4月22日，“C39�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新市盈率50.32倍，最近一个月平均市盈率48.77倍，公司最新市盈率

为119.05倍，已超出行业市盈率水平。

4、《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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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4月16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34,8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0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3,480万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在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果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4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本次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

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4月3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81 史建伟

2 00*****479 史娟华

3 01*****834 史维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4月22日至登记日：2021年4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

咨询联系人：史维

咨询电话： 0519-67893573

传真电话： 0519-89810195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